我校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流程












2016年12月18日  转发申报公告与指南





2016年12月27日  全校申报动员会


各学院落实申报人员   申报人撰写标书包


申报材料





12月30日  各学院报送具体工作计划、申报统计表


社科处根据院系申报统计按学科确定分组评审计划





  





2017年1月6日  各学院统一报送《申请书》《活页》1套


1月10日—13日    第一轮分组评审


1月14日—2月18日   申请人修订《申报书》、《活页》 


 2月25日之前各学院完成本单位申报材料审核（资格、内容、形式）


        整理本单位正式申报材料和《排序推荐表汇总表》


（院系科研秘书统一发送申报材料电子稿，院系排序推荐表1份）





2月19日  各学院报送《申报书》《活页》修订稿1套


2月20日—22日     第二轮分组评审





2． 上述材料





2月24日  各学院报送正式《申请书》《活页》各7份； 配套Word文件；《学院推荐排序汇总表》1份（盖章）


2月24日—28日  社科处审核、录入、用印、报送








